[bookmark: _GoBack]●參加表：
	桃園區「2025桃城映像(9)攝影比賽」參加表

	作品題名
	
	編號：
（主辦單位填寫）

	作    者
	
	拍攝日期
	114年   月   日

	
	
	拍攝地點
	

	通訊地址
	

	電子信箱
	

	電    話
	
	手  機
	

	作品著作權財產權讓與同意書：
本人參賽作品如獲獎，本人同意將該作品及原稿底片（或數位檔）之著作財產權讓與桃園區公所；桃園區公所具有出版、著作、公開展示及發行各類型態媒體宣傳之權利，不另致酬，絕無異議，特立此同意書。
著作財產權讓與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理人簽名(未滿18歲之未成年人應由法定代理人簽名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14年   月   日

	註：本參加表可自行影印填寫，並浮貼於作品背後。請寄：330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7號 人文課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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